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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市本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为深入推进我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2020年市财政克难奋进，

始终坚持以十九大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意见》精神为指引，紧盯加快构建“三全”体系的目标任务，对标

中央、省级改革要求，积极探索、稳步推进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各

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实落地，绩效管理的成效进一步凸显。

一、完善各项制度，筑牢预算绩效管理根基。为规范和指导市

直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修订印发了“5+1”系列制度，即《十

堰市市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十堰市市级预算绩效

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十堰市市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十堰市市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十堰市市级财政支出

绩效评价结果应运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十堰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

内部工作规程》，从制度层面完善了预算绩效管理流程，厘清了内

外各方工作职责，初步形成了涵盖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链条的

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。

二、做实绩效目标，多种方式优化 2021年项目管理。一是更新

绩效管理专家库。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市财政局网站发布《十堰市

财政局关于更新完善市级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的公告》和更新后的

专家名单，为 2021年预算项目绩效专家评审工作做好“智库”准备。

二是优化项目库管理。将绩效目标作为项目预算的前置条件，严把

事前绩效管理关口。开展项目库评审项目 313个，纳入储备 308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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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纳入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 206个；专家评审新增项目 43个，

审减率 20%。三是 2021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审工作较往年提前。

2021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随同预算“二上”一同编制，随 2021年预

算同步批复、同步下达、同步公开。

三、实施绩效运行监控，强化项目监督执行。一是强化过程管

理。绩效监控范围已覆盖所有预算项目，9月份我们按照年初工作

计划集中收集、整理绩效运行监控情况，发现偏差及时纠正，以加

强对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和目标完成情况的过程管理。二是加强扶贫

资金绩效运行监控。每日登录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，定期通报督

促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通过严格监控，确保项目绩效如期实现。

四、扎实推进绩效评价，突出绩效导向作用。一是财政支出单

位自评价及专家再评审全面完成。按照“一项目、一评价、一报告”

的要求，实现了项目支出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。同时在

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开展了专家再评审，并汇总形成了调减项目、取

消项目、整合项目、需要重点监督执行项目和其它项目等五种评价

结果的应用建议，作为安排 2021年预算时的参考意见。二是重点

项目评价和财政再评价工作常态化。2020年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委

托第三方机构对工业转型升级专项等 22个重点评价项目和科普经

费等 18个再评价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，涉及评价金额 15.80亿元，

其中重点评价结果为优良的项目占 95%。总体上，绩效评价报告和

财政资金的实际使用绩效都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和持续性改进的态

势。三是不断拓展预算绩效管理层级和范围。试点对国有资本经营



— 3—

预算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开展重点评价，探索改进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管理。

五、加强评价结果应用，强化绩效管理实效。一是建立评价结

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。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给被评

价单位，督促单位限期整改，同时将结果作为预算编制的参考依据。

二是绩效信息公开。将绩效目标随同部门预算一起公开，绩效自评

结果随同部门决算一并公开。三是建立预算绩效考核机制。对市直

各预算单位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考核，同时将考核结果报送

市委目标办予以应用，提高预算单位对绩效管理的责任意识。

下一步，针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，采取有力措

施，积极推进。一是稳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扩围升级。逐步将绩效

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，延伸到基层单位和资金使用终端，推动绩

效管理覆盖“四本预算”。二是继续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，推动

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深入人心。三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继续探

索结果应用新的“突破口”，在抓好绩效问题整改的同时，会同审计

等部门对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进行抽查。同时，根据绩效评价结果，

削减低效无效支出，真正建立起鲜明的奖优罚劣激励约束机制和责

任约束机制。


